
长春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1、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试生产（运行）审批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3、《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 

4、对放射性同位素转让的审批 

5、对放射性同位素开展野外示踪试验的审批 

6、对《环保用微生物菌剂样品入境通知单》的审批 

7、《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办理 

8、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项目及更新、改造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的审批 

9、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者闲置审批 

10、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审批 

1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办理申请 

12、《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办理申请 

13、《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办理申请 

14、危险废物转移许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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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试生产（运行）审批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窗口受理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办 
签发文件 

申报单位 

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 前期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完备； 

（二）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完工； 

（三） 环境保护设施等已按环评和批复要求设计建设，具

备正常运转的条件； 

（四） 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措施按要求落实； 

（五） 无环境信访问题。 

企业申报材料目录： 

（一）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试生产（运行）申请报告； 

（二）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登记表）； 

（三）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登记表）的批复文件； 

（四）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形成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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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窗口受理并进行受理公示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发文件并进行审批公示 

 

申报单位 

审核的主要内容： 

（一） 建设项目及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必须按照环评批复

和环境影响报告要求进行建设； 

（二）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三） 试运行阶段实际产能达到设计总产能的 75%以上；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运行平稳，各项污染物达标

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要求； 

（四） 各项环境保护及生态保护措施已按环评批复要求落

实； 

（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的风险防范措施基本落

实； 

（六） 环境管理规范，环保制度基本完善； 

（七） 施工建设及试运行阶段无环境信访、无环境违法问

题。 

企业申报材料目录： 

（一）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6 份）； 

（二） 环保验收监测报告或生态调查报告（6 份）； 

（三）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登记表）； 

（四）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登记表）的批复文件； 

（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六）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七）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试生产（运行）许可。 

形成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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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发文件 

发放许可证 

申报单位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 实际的种类和范围是否与其申报信息相符； 

（二） 辐射环境安全防护是否达到相应环保要求； 

（三） 是否配备有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防护用

品和监测仪器； 

（四） 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是否具有足够专业水平并通过

相关培训与考核，是否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五） 是否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并有效地贯彻执行； 

（六） 是否有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应急

演练； 

（七） 申请单位是否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相关规定。 

申请材料目录： 

（一）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 

（二） 企业法人营业护照正、副本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正、副本及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期复印件，审

验后留存复印件； 

（三） 经审批的《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四）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

射防护制度、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

训制度、台帐管理制度、监测方案等； 

（五）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六） 现存的和拟增加的放射源和射线装置明细表； 

注：申报单位需先登录网站 http://rr.mep.gov.cn 进行网络申

报，即可导出打印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 

窗口受理 

 

形成审核意见 

http://rr.m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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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对放射性同位素转让的审批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发文件 

申报单位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 所转让的放射性同位素，是否在转入、转出单位《辐

射安全许可证》的种类和范围之内；  

（二） 转让协议、过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 

（三） 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是否完善。 

申请材料目录： 

（一）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申请表； 

（二） 转入、转出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 

（三） 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 

（四） 转让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 

注：申报单位需先登录网站 http://rr.mep.gov.cn 进行网络申

报，即可导出打印放射性同位素转让申请表。 

窗口受理 

 

形成审核意见 

http://rr.m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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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对放射性同位素开展野外示踪试验的审批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申报单位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实验地点、范围、时间； 

（二）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要求； 

（三） 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素、类别、活度、毒性； 

（四） 污染防治和环境恢复方案。 

申请材料目录： 

（一） 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开展野外示踪试验的申请； 

（二） 野外示踪试验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与批复文件； 

（三） 《辐射安全许可证》原件、复印件。 

窗口受理 

 

形成审核意见 

签发文件 



6 

                                                                                                                  

地    址：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3177 号长春市政务中心二楼 C 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窗口        邮    编：130000 

咨询电话：0431－88779723                                                     投诉电话：0431-88779726 

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网址：http://www.ccepb.gov.cn 

长春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对《环保用微生物菌剂样品入境通知单》的审批 

 

 

 

 

 

 

 

 

 

 

 

 

 

 

 

 

 

 

 

 

 

 

 

 

 

 

 

 

 

 

 

 

 

 

 

 

 

（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发文件 

申报单位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 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材料内容是否属实； 

（二） 必要时，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 

申请材料目录： 

（一） 进口经营者与境外经营者签订的微生物菌剂进口合

同或者合同意向书的复印件； 

（二） 进口经营者主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具备的微生物

生产、应用和安全操作的专业学历或者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 微生物菌剂生产、使用、储藏、运输、处理的环境

安全控制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四） 出口国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证

明； 

（五） 微生物菌剂在出口国的生产和应用情况； 

（六） 拟进口用于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样品的最低数量和

规格； 

（七） 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性的其他证明资料。 

注：前款所列材料，应当用中文或者中、英文对照文本，

一式三份。 

窗口受理 

 

形成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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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办理 

 

 

 

 

 

 

 

 

 

 

 

 

 

 

 

 

 

 

 

 

 

 

 

 

 

 

 

 

 

 

 

 

 

 

 

 

 

（承诺时限：8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核发许可证 

申报单位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 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产业政策要求； 

（二） 有生产经营的合法资质； 

（三） 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和所在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 

（四） 有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标准和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和污染物处理能力； 

（五） 已依法交纳排污费； 

（六） 无群众集体信访； 

（七） 依法进行排污申报登记； 

（八）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材料目录： 

（一）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原件及副本（首次申请的企

业或单位，提交环评及环保验收批复文件复印件）； 

（二） 经环保主管部门核定的排污申报登记表； 

（三） 企业工商营业护照以及需要提供的生产经营的合法

资质； 

（四） 上年排污费缴费收据； 

（五） 工业企业需提供1年内合法有效的《环境监测报告》。 

窗口受理 

 

形成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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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项目及更新、改造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的审批 

 

 

 

 

 

 

 

 

 

 

 

 

 

 

 

 

 

 

 

 

 

 

 

 

 

 

 

 

 

 

 

 

 

 

 

（承诺时限：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项目报告书项目 15 个工作日；更新、改造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 10 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窗口受理并进行受理公示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署审核意见 

进行拟审批公示 

 

签发文件 

进行审批公示 

审核主要内容： 

（一） 项目建设内容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政策要求； 

（二） 项目选址是否合理； 

（三）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满足总量指标要求； 

（四）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要求。 

申请材料目录： 

（一） 行政许可申请； 

（二） 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项目需提供具

有环境影响评价资格的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 

形成审核意见 

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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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者闲置审批 

 

 

 

 

 

 

 

 

 

 

 

 

 

 

 

 

 

 

 

 

 

 

 

 

 

 

 

 

 

 

 

 

 

 

 

 

 

（承诺时限：无）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发文件 

申报单位 

审核主要内容： 

 申请内容是否符合环保要求。 

申请材料目录： 

行政许可申请 

窗口受理 

 

形成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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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审批 

 

 

 

 

 

 

 

 

 

 

 

 

 

 

 

 

 

 

 

 

 

 

 

 

 

 

 

 

 

 

 

 

 

 

 

 

 

（承诺时限：报告书项目 15 个工作日，报告表项目 8 个工作日，登记表项目 4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窗口受理并进行受理公示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签署审核意见 

进行拟审批公示 

 

签发文件 

进行审批公示 

审核主要内容： 

（一） 项目建设内容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政策要求； 

（二） 项目选址是否合理； 

（三）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满足总量指标要求； 

（四）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要求。 

（五）  

申请材料目录： 

（一） 行政许可申请； 

（二） 具有相应资质的环境影响评价服务机构编制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建设单位自行填报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登记表。 

形成审核意见 

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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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3177 号长春市政务中心二楼 C 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窗口        邮    编：130000 

咨询电话：0431－88779723                                                     投诉电话：0431-88779726 

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网址：http://www.ccepb.gov.cn 

长春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办理申请 

 

 

 

 

 

 

 

 

 

 

 

 

 

 

 

 

 

 

 

 

 

 

 

 

 

 

 

 

 

 

 

 

 

 

 

 

 

（承诺时限：20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形成审核意见并予以公示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申报单位 

申请材料目录： 

（一）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 技术人员名单及其职称、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

相关证明； 

（三） 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清单； 

（四） 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经验收

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清单； 

（五） 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的施建设规划

及环保验收的复印件； 

（六） 处置技术和工艺说明； 

（七） 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 

（八） 对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应当提供填埋场所

的土地使用权的相关证明材料。 

（九） 医疗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或者设备清单与相关证明； 

（十） 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相应的培训证明等； 

（十一） 医疗废物处置效果检测、评价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组成的说明文件； 

（十二） 保证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规章制度。 

窗口受理 

 

发放许可证 

审批办审核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材料内容是否属实； 

（二）对申请单位的经营设施进行现场核查； 

（三）必要时，征求卫生、城乡规划等有关主管部门和专

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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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3177 号长春市政务中心二楼 C 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窗口        邮    编：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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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办理申请 

 

 

 

 

 

 

 

 

 

 

 

 

 

 

 

 

 

 

 

 

 

 

 

 

 

 

 

 

 

 

 

 

 

 

 

 

 

（承诺时限：20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申报单位 

申请材料目录： 

（一） 行政许可申请书； 

（二） 具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的清单； 

（三） 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

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的清单； 

（四） 危险废物经营安全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

应急救援措施。 

 

形成审核意见并予以公示 

 

发放许可证 

窗口受理 

 

审批办审核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材料内容是否属实； 

（二）对申请单位的经营设施进行现场核查； 

（三）必要时，征求卫生、城乡规划等有关主管部门和专

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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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3177 号长春市政务中心二楼 C 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窗口        邮    编：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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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办理申请 

 

 

 

 

 

 

 

 

 

 

 

 

 

 

 

 

 

 

 

 

 

 

 

 

 

 

 

 

 

 

 

 

 

 

 

 

 

（承诺时限：60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窗口初审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窗口受理并进行受理公示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发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资格证书》并予以公告 

申报单位 

申请材料目录： 

（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申请书》； 

（二） 企业相关合法证明材料； 

（三）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备与配套设施清单及相

关证明； 

（四） 分拣、包装、运输（搬运）相关设备与配套设施

的清单及证明； 

（五） 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及应急预案； 

（六） 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证明材

料。 

审批办审核 

形成审核意见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材料内容是否属实； 

（二）对申请单位的经营设施进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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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危险废物转移许可审批 

 

 

 

 

 

 

 

 

 

 

 

 

 

 

 

 

 

 

 

 

 

 

 

 

 

 

 

 

 

 

 

 

 

 

 

 

 

（承诺时限：3 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 

网络预受理 

审批办审核 

不予受理 

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通过 
审核未通过 

说明原因，退件 

申报单位 

申核的主要内容： 

（一）危险废物接受者的经营许可证是否有效； 

（二）危险废物接受者是否具有处理资质； 

（三）危险废物转移计划日期内容是否准确； 

（四）申报单位所报信息是否真实有效； 

（五）是否有完善的危险废物应急预案。 

 

申请材料目录： 

（一）危险废物接受者的经营许可证； 

（二）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包括危险废物运输路线图）； 

（三）危险废物应急预案。 

 注：申报单位需先登录网站 http://jilin.swmc.org.cn:8090 进    

行网络申报。 

http://jilin.swmc.org.cn:8090/

